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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各校所屬教職人員應確實謹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

規範，詳如說明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邇來報載某縣國民小學校長集體於媒體刊登廣告肯定某位候

選人，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業於本(98)年6月10日公布施

行，公立學校除校長外，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亦列為該法之

準用對象，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雖未列入準用對象，但為確

保學校教職人員依法行政、執行公正、政治中立，本於教育

本位之立場，請各校所屬教職人員確實遵守公務人員行政中

立法等相關規範，以避免引起爭議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國民中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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